


渝北府办〔2023〕12号
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成立渝北区国家储备林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的通  知
各镇人民政府，区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街道办事处，有关单位：
为积极推进我区国家储备林项目建设，经区政府研究，决定成立渝北区国家储备林建设工作领导小组。
一、组成人员
组  长：李义奎  渝北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

向国伟  重庆市林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
副组长：贺  健  区政府办副主任
龙裕贤  区林业局局长
            李  涛  重庆市林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
            吴国平  木耳镇镇长
            陈正进  兴隆镇镇长
成  员：缪  璞  区发展改革委主任
杨佳红  区司法局局长
潘  劼  区财政局局长
曾德明  区生态环境局局长
张一兵  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局长
陈  华  区农业农村委主任
曾庆文  区水利局局长
罗正道  区交通局局长
吴云斌  区文化旅游委主任 

二、工作职责
（一）领导渝北区国家储备林建设，研究制定推进国家储备林建设的重大政策措施。
（二）协调区级相关部门、项目镇（街道）和重庆林投公司，形成工作合力，共同推进国家储备林建设。
（三）研究审定我区国家储备林建设工作方案，收储办法、年度实施方案等。
（四）研究处理国家储备林建设中出现的问题，有序推进项目建设。
三、工作机构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区林业局，由龙裕贤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。设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一名，由重庆林投公司指派，区林业局、木耳镇、兴隆镇分管领导任办公室副主任，负责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，制定储备林建设管理相关制度办法，协调解决项目实施过程出现的具体问题，制定年度计划、年度实施方案，组织推进项目建设，定期召开工作会议进行工作总结，并向领导小组报告工作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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